第二章   工廠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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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基本說明

工廠查核作業係確認申請者製造能力及其廠址之符合性，另將依查核之廠址規模大小及其合理性，核定其可申請之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種類。
2.2工廠查核對象及時機
(1)工廠查核對象：國內完成車或其裝置之製造廠及國外進口完成車或其裝置之代理商原製造廠。
(2)工廠查核時機：申請者「首次提出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型式安全審查或審驗」或「新增或變更廠址」或「經主管機關要求辦理」時，其查核時間由審驗機構另訂之，申請不同類型之檢測基準項目審查及審驗應分別執行工廠查核(如完成車項目、燈具類、間接視野裝置等)，得同時辦理。
2.3工廠查核方式
(1)審驗機構依資格證明文件辦理廠址符合性及規模之工廠查核作業。審驗機構至少應查核下列事項：
A.工廠廠址與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是否一致。
B.工廠廠區建築物、空間、設備及相關生產設施配置。
(2)應檢附車輛生產品質一致性管制能力資料，並由審驗機構辦理工廠查核作業時併同查核之。
2.4工廠查核結果：

(1)查核結果符合規定者，始得提出「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型式安全審驗」之申請。

(2)查核結果不符合規定者，申請者應進行改善，改善完成後通知審驗機構安排複查作業。

2.5工廠查核不合格之判定：

(1)經查有未於申請之廠址進行擬申請之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種類製造等相關業務，另廠房大小規模與擬製造之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種類無其合理性。

(2)廠房內無製造之機械設備及相關設備。

2.6工廠查核不合格之處置：

申請者應依審驗機構判定之不合格事項進行改善；待完成所有不合格事項改善後，以電話或書面通知審驗機構辦理複查作業。
